2022年度团区委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共青团甘州区委是全区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机关，受中共甘州区委和共青团张掖市委双重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团市委部署开展工作。行使和履行领导全区共青团工作以及全区青年志愿者和少先队工作职权，指导和管理全区青年社团组织。

（2）参与制定全区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方针、政策，对全区青少年活动阵地、青少年服务机构等事务进行规划和管理。组织、指导各级团组织发展团属事业。

（3）参与和组织全区青少年事务法规、规章的起草和实施，协助区委、区政府处理协调涉及青少年事务的相关工作。

（4）负责青少年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调查青少年思想动态和工作状况，研究青少年运动、青少年工作理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青少年事业发展等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开展相关工作。

（5）组织和带领青年在全区经济建设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完成区委、区政府和团市委部署的以青少年为主的各项任务。

（6）协助教育部门做好中、小学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维护学校管理和安定团结，领导、组织实施全区“希望工程”。

（7）负责全区团的组织建设和团员发展，协助党组织选拔、管理、考核、培训团的干部。

（8）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区青少年外事工作和区内外青少年友好交流工作实行归口管理和提供服务，参与制定有关全区青少年统战工作的政策，开展青年统战对象团结教育工作，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负责青年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等工作和新兴青年群体工作。

（9）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和团市委部署要求，提出每个时期全区青少年工作任务，制定全区共青团工作计划，指导、检查、督促各乡镇、街道团的工作，负责筹备、召开全区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会和全委会。

（10）承担区委、区政府和团市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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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收支情况。团区委财政拨款收入占100％。2021年财政拨款支出209.72万元，具体支出为工资福利支出54.8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为30.0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项目支出为4万元。2022度财政拨款支出149.47万元。具体支出为工资福利支出54.4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为14.68万元，项目支出为80.38万元。

（三）部门工作任务。聚焦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围绕“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组织各级团干部、少先队员、团员青年代表因地制宜分众化、多样化宣讲最新理论、红色故事、家风家教25场次，组织全区61个团青组织开展“五四青年节”短视频快闪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喜迎二十大·争做好队员”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党史团史知识竞赛”青少年文艺晚会、“守护绿水青山·共绘多彩甘州”青少年书画展、“青春少年行·探知家乡游”等各类主题教育活动9场次。在清明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各级团队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诗词朗诵大赛、集中入团入队仪式、“喜迎二十大·争做好队员”等主题团队日活动82场次，以特色品牌活动吸引凝聚青少年，引领青少年增进对党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遵循互联网传播规律和青少年接受习惯，充分发挥共青团新媒体矩阵作用，制作青少年党史团史短视频7个，阅读量达3000余人次。拍摄制作“甘州青年·勇往直前”原创视频，推出MV短视频《我们正年轻》《可爱的中国》，各级团组织制作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乡村振兴、多元化主题照片集锦、Vlog10余部，阅读量达上万人次，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产品，宣传团员青年的崭新风貌。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共青团工作的主线，2022年，团区委紧扣中心工作，拓展工作思路，着力彰显团员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及时发布青年志愿者储备招募令，储备青年志愿者1000多名，组建青年突击队8支，为全区疫情防控贡献青年担当。挂牌成立彩虹张掖甘州区志愿服务站和志愿服务队。开展以“弘扬雷锋精神·凝聚青春力量”为主题的3·5学雷锋青年志愿服务月活动，组织团员青年和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帮扶助困、疫情防控、环境卫生整治、交通劝导、“网络安全宣传周”、“烟头不落地、城市更美丽”防范电信诈骗等志愿服务行动，共计30余场次，累计服务1000余人次。连续为“彩虹张掖·乐游甘州”花游季系列活动、“应急使命·2022”“彩虹跑”、七一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志愿服务，累计参与2000余人次，为服务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今年以来，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志愿者6900多人次，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达4.18万小时。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团区委共有2个自评项目，其中团区委工作经费项目预算金额300000元，用于全区共青团工作的开展，村社区团支部工作经费预算金额1197000万元，用于发放全区村社区团支部书记的工资报酬等。2022年团区委工作经费项目实际收入129765.47元，村社区团支部书记工资报酬实际收入665000元。针对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团区委认真组织，成立了由分管领导和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的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小组，依据项目各自的特点，根据年度指标值、指标分值、评分标准等，逐条分析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各项的分值，客观评价各项目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三、自评结果概述

乡镇、街道团委工作经费共计665000元，上半年已经按照每人2500元的标准统一发放到位，下半年工作经费结转至2023年，由乡镇街道负责村社区团支部书记年终业绩考核评价，根据绩效考核情况发放下半年工资报酬，并报团区委审核后，由财政局统一拨付。通过“基础工资＋绩效工资”的方式，全力提高基层团支部工资报酬待遇，调动工作积极性。团区委工作经费收入共计129765.47元，剩余170234.53元结转至2023年使用。2022年用于召开五届四次全委会、甘州区青年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共青团系统知识竞赛、甘州区少工委一届二次全委会、疫情防控志愿者证书制作、“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少年文艺晚会等各类会议和活动的举办，拨付至各乡镇街道团组织工作经费7.2万元。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激发了共青团活力，有助于进一步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2022年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及公开工作，公开内容主要包括单位2022年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和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围绕区委工作大局，发挥职能优势，丰富工作载体，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认真学习《会计法》《预算法》等相关财经法律法规，加强与财政主管部门的联系沟通，确保财务工作、相关报表真实准确。做好与会计的票据衔接工作，防止出现票据丢失问题。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全面落实领导班子关于财务工作的安排要求，让每一笔钱花的有理有据。坚决杜绝索取收受他人财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隐瞒、挤占、截留、挪用项目资金、伪造变造会计资料等情况。



